
水痘併發症 

Complicated Varicella 
 

一、臨床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條件： 

(一) 水痘併發症住院或死亡︰急性發作，出現符合水痘表現之

皮疹，且於發疹後因繼發性細菌感染、或肺部、神經等其

它器官系統併發症而住院或死亡者。 

(二) 先天性水痘症候群︰胎兒異常，或新生兒出生出現低體重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依皮節分布瘢痕性的皮膚

病變及色素沉澱、先天性眼睛、腦部、骨骼及肌肉異常或

缺陷等症狀。 

 

二、檢驗條件 

（一） 臨床檢體（水疱液、痂皮、腦脊髓液、胎兒異常之孕婦羊

水）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PCR)陽性。 

（二） 血清學抗體檢測陽性：單一血清檢體 IgM 抗體陽性或急性

期與恢復期之成對血清中 IgG 抗體顯著上升。 

 

三、流行病學條件 

母親於孕期曾感染水痘或接觸水痘患者。 

 

四、通報定義 

(一) 符合臨床條件(一)。 

(二) 同時符合臨床條件(二)及流行病學條件。 

 

五、疾病分類 

(一) 可能病例： 

NA 

(二) 極可能病例： 

NA 

(三) 確定病例： 

1. 符合臨床條件(一)。 

2. 同時符合臨床條件(二)、流病條件及任一檢驗條件。 

 



水痘併發症檢體採檢與檢驗方法 
 

採檢項目  採檢單位 檢體種類 採檢規定 運送條件 檢驗方法 檢驗期間 收件單位 備註 

痂皮 

將乾燥痂皮由皮膚

取下置於無菌試管

輸送 

常溫 

水泡病灶拭子 

以無菌針頭掀開水

泡表層, 以病毒拭

子之採檢棒擦拭水

泡基底皮膚後插入

病毒保存輸送管 

腦脊髓液 
以無菌檢體小管收

集 1 ml 腦脊髓液 

羊水 
以無菌試管收集 20 

mL 羊水 

聚合脢連鎖反應(PCR) 
3-5 工作日 

 
 

水痘併發症 
全國各醫療院

所 

血清 
以無菌試管收 2 mL

血清 

低溫 

 

抗體檢測

(ELISA-IgM,ELISA-IgG) 
7-10 工作日 

疾病管制署 

昆陽辦公室 

 

疑似個案必要

時得於距第一

次採檢後 6個

月再採第二次

血清送驗。 


